
 

附件 2 选举程序 

 

一、 一般程序 

选举应在理事会确定的拟选举理事会新成员的那一年的四月

和/或五月进行。在每次理事会选举期间将选举（总共九名理

事中的）四或五名新理事。每两年举行一次选举，每一新选出

的理事会成员从该年的七月一日起任期四年。这样，每隔两年

有新理事会成员加入，使得在注入新理事会成员的同时，通过

在前一次选举选出的理事的留任来保持连续性。 

 

选举委员会 

对每次理事会新成员的选举，当时的理事会将委派一个选举委

员会，选举期间由其独立地负责收集提名和计数选票。选举委

员会的成员没有作为选举期间要选出职位的候选人的资格。选

举委员会的成员以中立、透明和专业的方式负责管理选举过

程。理事会还将指定选举委员会用来接收提名和选票的方法，

通常是用电子邮件或其他类似的方法。然后，理事会将向 PACE

会员通告选举委员会成员、选举日程和如下所述的选举程序。 

二、 提名程序 

选举之前将有两周的提名期，一般（除非理事会经多数票表决

另作规定）从星期一开始，在随后的第二个星期五的美国东部



标准时间下午五时结束。任何在提名期开始前注册的 PACE 会

员都有资格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方法成为理事会的候

选人：（1）自我提名；（2）由一位 PACE 会员提名并得到被提

名人的同意。提名必须送达所有选举委员会成员。 

 

为了使 PACE 会员及时了解提名的最新进展，在提名期，选举

委员会将约每三天公布一次候选人提名的临时结果。选举委员

会负责发电子邮件，确认收到对每一被提名人的提名。 

 

选举委员会将及时通告每一候选人的候选资格，但无论如何不

能晚于提名期的最后一天。然后，每一候选人必须在提名期结

束后的星期一上午九点前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一个简短的陈述

（不多于 200 字），简述其履历及能为 PACE 做什么贡献。选举

委员会将审查和编辑较长的陈述，或要求由候选人来做。不能

减少陈述的长度以满足 200 字限制的候选人将从选举中去除。 

三、 投票选举程序 

投票选举期从提名期随后的星期一开始，并将延续至少两周。

选举委员会将在投票选举期的第一天向所有 PACE 会员散发电

子选票，包括最终候选人名单和候选人的个人陈述。每一 PACE

会员将受到一张选票。所有在提名期开始前注册的 PACE 会员

都有权对最多达四或五人（依要选举的理事会成员的数目而

定）进行投票选举。对多于这个数目的候选人投票的选票将被



视为无效。应在投票期开始后的第二个星期五美国东部标准时

间下午五点前按指定的方式将选票提交给选举委员会。 

 

四、 通知选举结果 

选举委员会负责对每一候选人的计票，并在不迟于六月一日前

向所有 PACE 会员报告最终结果。得到最多选票数的候选人将

当选为理事会成员，从七月一日起任期四年。选举委员会还将

通告离任的理事会成员，以及 

向候选人个人通告每一候选人的得票数。 

 

 


